
第一章 总    

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评审办法

则

第一条 为做好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(以下简

称 “项 目大赛”) 项 目评审相关工作 ，根据 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

项目大赛暨志愿服务交流会章程》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项 目大赛坚持专业、 创新、 公正、 规范的原则，按

照项 目 申 报、 省级和 行 业推 报、 全 国评 审等环 节， 依 法依规

进行 。

第二章 全国评审

第三条 全国评审分为全国赛初评和全国赛终评。 通过初评

确定 1000个项目入围全国赛终评。 通过终评，确定 150个金奖 ，

350个银奖，500个铜奖 。

第四条 全国赛初评主要通过资格审查 、 材料阅评、 集中评

审等方式进行。 全国评审委员会组建评审专家组阅评打分 ，并结

合省级和行业推报排序，按照一定权重计算项目初评得分 。

1.资格审查。对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 性和合法性 、 申报书

填写规范性、 参赛项目重复性等内容进行审查。

2. 阅评打分。 申报项目可按照申报类别分类，由专家组按

照百分制打分，每个项目取多名专家打分的平均分作为成绩。 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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